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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照片的著作权保护———从吴印咸摄影作品侵权纠纷说开去 

                                              俞 涛  

  案件回放 近日，已故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拍摄的一幅人像作品，被广州俏佳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擅自用在其制作的

VCD光盘上，引发侵权诉讼。 

 上个世纪的30年代，吴印咸曾在当时的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明星电影公司担任摄影师。1936年，吴印咸为当红影星周

璇拍摄了一幅人像作品，取名《周璇》，一直没有公开发表。198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为吴印咸先生出版《吴印咸

摄影集》时，该作品才第一次正式面世。  

  2002年，广州俏佳人公司制作了一套《早期中国电影》系列VCD光盘，其中包括了周璇主演的电影，因此在光盘外包

装及封底上，均印有吴印咸先生拍摄的《周璇》照片。吴印咸先生的女儿吴筑清为此将广州俏佳人公司告上了法庭。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11月30日对案件做出了一审判决，裁定广州俏佳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复

制、发行摄影作品《周璇》的行为，赔偿吴筑清经济损失人民币1.8万元。 

  吴筑清认为，广州俏佳人公司在未经过许可和未付任何报酬的情况下，擅自使用其父的照片，已构成了侵权。 

  广州俏佳人公司则认为，自己所采用的照片系电影剧照，是电影作品的附属作品；由于电影是已进入公有领域的

作品，因此相关的剧照也应已进入公有领域。使用该照片是为了推广中国早期电影，该照片在VCD光盘上所占面积也很

小，且并未盈利，属于合理使用。 

 律师说法 

  一、吴印咸先生的这幅照片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规定，我们所称的著作权是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作者及其他著作权人依法

对其作品所享有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总称。著作权其权利的客体是精神产品，即作品。根据《著作权法》（以下

均为简称）实施条例的规定，“著作权法中所指的作品，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

式复制的智力成果”。《著作权法》明确规定的作品种类中，包括摄影作品在内共有九种形式。著作权保护的摄影作

品是指借助于摄影器材，通过合理光学、化学原理，将客观物体形象再现于感光材料的一种艺术作品。 

  我们可以明确：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摄影作品，是作者根据不同构思，摄取最能表现某一事物特点的合理布局，以突

出表现作者的思想。因此本案的事实并不复杂，所涉及已故著名摄影家吴印咸于1936年拍摄的作品《周璇》系吴印咸

先生独立创作完成，符合著作权法中摄影作品的范围。因此，吴先生对这幅作品享有著作权，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二、吴先生有作为著作权人的权利。 

  《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了著作权人的权利，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构成了著作权的内容。结合本案的实质内

容，广州俏佳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和未支付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在其制作的VCD光盘包装封底上使

用吴印咸先生作品的行为，侵犯了吴印咸先生对这幅摄影作品享有的署名权、复制权、发行权、获得报酬权，应承担

相应的民事责任。 

  三、吴先生这幅摄影作品在保护期限内。 

  依照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对著作权进行法律保护的时间是有所限制的。超过一定的保护期限，有关作品就成

为社会公共财富，可以自由、无偿地使用，无须著作权人同意，也就不必向其支付报酬。摄影作品的发表权、使用权

与获得报酬权的保护期为50年。如果作品创作完成之后50年内没有发表，不再受著作权法保护。 

  联系本案的具体情况，吴先生的这幅摄影作品是在1936年拍摄完成，并于1981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以《吴印咸摄

影集》公开出版。所以该作品第一次正式发表是在创作完成后的第47年，并未超过50年，也就未进入公有领域，著作

权人当然享有著作权。同时，该作品的保护期应到2031年的12月31日止。广州俏佳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2002年擅自

使用吴先生的这幅摄影作品，自然就侵犯了其著作权。 

  四、吴筑清对这幅摄影作品享有权利。 



  《著作权法》中对著作权的继承和转移做了明确的规定：著作权属于公民的，公民死亡后，其作品的使用权和获得

报酬权在本法规定的保护期内，依照继承法的规定转移。为了加强对这些权利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

施条例》为此做了更具体的规定，作者死亡后，其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作者的继承人或者

受遗赠人保护并可以由继承人予以继承。 

  结合本案，吴先生已过世，其对这幅摄影作品享有的著作权应由其合法的继承人、其女儿吴筑清享有对其父摄影作

品合法的继承权，并同时取得与著作权的相关权利。当广州俏佳人公司侵犯此作品的著作权时，吴筑清可以依法保护

其享有的著作权。 

  五、关于本案所涉及的著作权侵权载体方式问题。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著作权领域出现了数字化制品，VCD制品属于著作权管理的范围。不管是在VCD制品中还是在

包装上使用他人作品，都是应该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的。联系本案中吴先生的这幅摄影作品在未经权利人

的许可并未给予报酬的情况下，被广州俏佳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用在自己制作的VCD的包装上，应属于侵犯著作权的行

为，并不能以VCD是数字化制品与传统的文字等方式有所不同为借口而否认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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